
证券代码：000796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凯撒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125 

 

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

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原因系执行《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六家子公司

重整计划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整计划》”），《重整计划》执行完毕后，凯撒同盛发展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撒旅业”或“公司”）控股股东将由凯撒世嘉旅游管理

顾问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撒世嘉”）变更为青岛环海湾文化旅游发展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环海湾文旅”），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青岛市市北区国有资产

运营发展中心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

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背景 

2023 年 6 月 25 日，凯撒旅业收到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

“三亚中院”）送达的《通知书》以及三亚商务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申请人”）对公司的《重整及预重整申请书》，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

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，向三亚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，

并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披露的《关于

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52）。 

2023 年 7 月 3 日，公司收到三亚中院《决定书》【（2023）琼 02 破申 4 号】，

三亚中院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，并指定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临



时管理人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4 日披露的《关于收到启动预重整

及指定临时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58）。 

2023 年 10 月 27 日，公司子公司凯撒同盛旅行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同盛旅行社”）、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凯撒”）、

北京凯撒晟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撒晟和”）、凯撒体坛国际旅游

服务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撒体坛”）、凯撒易食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易食控股”）、北京新华空港航空食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华航食”）收到

三亚中院送达的《通知书》，申请人申请对同盛旅行社、北京凯撒、凯撒晟和、

凯撒体坛、新华航食、易食控股进行重整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8

日披露的《关于子公司被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87） 

2023 年 10 月 28 日，三亚中院裁定受理对凯撒旅业及凯撒旅业子公司同盛

旅行社、北京凯撒、凯撒晟和、凯撒体坛、新华航食、易食控股共 7 家公司的重

整申请，并指定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管理人。具体内容详

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披露的《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及子公司重整并指定

管理人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3-093）。 

2023 年 12 月 1 日，凯撒旅业及其六家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

通过了《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六家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”），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《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

公司及其六家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

整计划（草案）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》”）。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 日

披露的《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3-115）、《出资

人组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3-116）。 

2023 年 12 月 8 日，三亚中院出具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23）琼 02 破 3 号之

三】【（2023 琼 02 破 4 号之三】【（2023）琼 02 破 5 号之三】【（2023）琼 02 破 6

号之三】【（2023）琼 02 破 7 号之三】【（2023）琼 02 破 8 号之三】【（2023）琼 02 

破 9 号之三】裁定批准《重整计划》，并终止公司及其六家子公司的重整程序。



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9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3-119）。 

目前公司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。 

二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根据《重整计划》，凯撒旅业现有总股本 803,000,258 股，扣除回购专用证券

账户中拟注销的库存股 1,105,800 股，以 801,894,458 股为基数，按照每 10 股转

增 10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，共计转增产生 801,894,458 股。转增

后，凯撒旅业的总股本将增至 1,604,894,716 股（若库存股 1,105,800 股完成注销，

则总股本为 1,603,788,916 股）。 

共计转增产生 801,894,458 股，不向原股东分配，其中 634,000,000 股用于引

入重整投资人，并由重整投资人及其指定主体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条件受让；

其余 167,894,458 股全部用于清偿普通债权。 

根据《重整计划》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并完成股份过户，回购库存股份

完成注销前后，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股份变动情况如下表： 

股东名称 

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持股比例 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持股比例

（回购库存

股未注销） 

持股比例

（回购库存

股已注销） 

青岛环海湾文化旅

游发展有限公司 
0 0.00% 218,416,070 13.61% 13.62% 

青岛鲁创卢比孔河

产业投资基金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0 0.00% 54,604,018 3.40% 3.40% 

海航旅游集团有限

公司 
175,295,608 21.83% 175,295,608 10.92% 10.93% 

中国金谷国际信托

有限责任公司 
93,000,000 11.58% 102,060,344 6.36% 6.36% 

凯撒世嘉旅游管理

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
73,594,588 9.16% 73,594,588 4.59% 4.59% 

新余柏鸣投资管理

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2,016,900 0.25% 2,016,900 0.13% 0.13% 

新余玖兴投资管理

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1,640,000 0.20% 1,640,000 0.10% 0.10% 

马逸雯 237,400 0.03% 237,400 0.01% 0.01% 



注 1：青岛鲁创卢比孔河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卢比孔河基金”）

将其持有的股票表决权无偿、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环海湾文旅，二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；

若回购库存股 1,105,800 股完成注销，环海湾文旅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

17.02%。 

注 2：凯撒世嘉、新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、马逸雯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；若回购库存股 1,105,800 股完成注销，凯撒世嘉及其一致行

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4.83%。 

注 3：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因普通债权清偿获得 9,060,344 股，累计持有

102,060,344 股，若回购库存股 1,105,800 股完成注销，持股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6.36%。 

注 4：本公告数据采取了四舍五入的计算方式。 

三、本次权益变动后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

㈠ 公司控股股东变化 

根据《重整计划》《预重整投资协议》《预重整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本次

权益变动完成后，环海湾文旅将持有公司 218,416,07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（回购

库存股注销完成后）的 13.62%；卢比孔河基金将持有公司 54,604,018 股，占公

司总股本（回购库存股注销完成后）的 3.40%，卢比孔河基金将其持有的股票表

决权无偿、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环海湾文旅，二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二者

合计持股 17.02%。环海湾文旅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

决议产生重大影响。因此，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环海湾文旅。 

㈡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

本次权益变动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青岛市市北区国有资产运营发展

中心。 



㈢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和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结构 

注：上述持股比例按回购库存股完成注销后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测算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根据相关规定，信息披露义务人环海湾文旅及其一致行动人、海航旅游集团

有限公司、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、凯撒世嘉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就本次

权益变动事项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，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交披露的权

益变动报告书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㈠ 法院已裁定终止公司重整程序，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，如公司不执行或

不能执行重整计划，公司将被宣告破产。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，根据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票上市规则》”）第 9.4.17 条的规定，公司

股票将被终止上市。公司将在法院、管理人的指导和监督下，做好重整计划执行

工作，最大程度保障债权人利益和股东权益，力争尽快完成重整工作，恢复持续

经营能力。 

㈡  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-



90,485.59 万元，且 2022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，公司股票已

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若 2023 年年报披露后触发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.11 条

规定“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，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

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；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，或

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；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

见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

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年度报告；虽符合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.7 条的规定，

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深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；因不符合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 9.3.7 条的规定，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深交所审核同意。”的任一情形，

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，并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——破产重整等事项》

等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

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前述指定媒

体披露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12 月 14 日 


